盂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盂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资金（以下简称“交易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确保我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工作顺利实施，根据《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健全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山西省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易资金，是指盂县辖区内国家投资实施的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区域），县水利局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核算及核证，将核算出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作为产品，交易所得资金。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资金的使用管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专款专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资金应专项用于项目区以及盂县辖区内后续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管护、生态修复、乡村振兴以及后续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开发、交易、委托企业相关业务支出等产生的一系列费用。
（二）透明公开。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的开发、监测、核算和交易；交易资金的来源、使用情况和效益应定期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合理高效。资金的使用应注重效益，确保资金使用效果最大化。
（四）保障权益。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中，应充分保障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区村集体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资金的产生
第四条  交易资金的产生来源于国家投资实施的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区域）。具体流程为：县水利局委托第三方机构，运用计量监测等技术手段，对水土保持治理项目产生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并将这些核算结果作为可交易的产品。在此基础上，县水利局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依法依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作为出让方，代为持有和管理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相关权益，并负责进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的申报和交易工作。出让方将经过核证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所得资金，即为本办法所指的交易资金。
第四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五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以下：
（一）项目区及盂县辖区内后续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管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巩固和提升项目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开发及交易、后续管理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包括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核证及交易、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巩固与提升评估、项目区水土保持效益发挥情况定点监测等相关活动产生的相应费用。
（三）县水利局在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开发时所需费用。包括水土保持生态产品项目前期规划、实施和监督等费用。
（四）用于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水土保持生态价值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开展相关培训活动，提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五）出让方的管理费。为保障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的顺利进行和资金的有效管理，从交易资金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用于项目开发、申报等工作。
第五章  资金运行管理
第六条  为了确保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资金的有效使用和管理，采取以下措施：
（一）指定资金监管部门。由县水利局负责对交易资金进行监督管理。
（二）设立专账核算。项目交易资金由出让方保管核算，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三）资金使用方案制定及审批。因水土保持相关项目等需使用资金的，在县水利局的指导下，项目建设方提出资金使用需求并制定资金使用方案，经出让方同意后，报县水利局备案同意方可使用。资金使用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项目名称、资金需求和预算、资金使用的时间表、预期效果、资金使用的监督和审计计划。
第六章  资金的监管
第七条  为保障交易资金的使用被有效监管，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在县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下，由县水利局定期对专项资金账户或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处理，确保资金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同时，应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审计和监督。
（二）绩效评估和反馈。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不断优化资金使用和管理方式。绩效评估具体指标应至少包括：
1.成本效益分析：评估资金投入与产出的比例；
2.环境影响评估：评估资金投入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水土保持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提升；
3.社会和经济效益：评估资金投入对当地社会和经济的正面影响；
4.公众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项目区公众对资金投入的反馈。
第八条  交易资金不得用于行政支出、债务偿还及与水土保持无关的商业投资。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凡存在违反本办法行为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纠纷裁决机制
第十条  本办法的纠纷裁决机制：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若遇到本办法未能涵盖的问题，由县水利局负责本办法的解释工作，或提请县人民政府进行行政裁决。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后续修改机制：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实际工作需要，可由县水利局提出修改建议，提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修订。



